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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編號:  128/2025 

日期:  2026年 3月 4日  

關鍵詞： - 占有 

   - 心素及體素 

- 占有名義的轉變 

 

摘要：  

- 占有“必須要由一項客觀要素和一項主觀要素構成，即體素(corpus)

與心素(animus)，前者指的是一個事實情況，即對相關物件所作的

實質行為，而後者則是一項心理要素，即以相關事實管領所對應

之權利擁有者的身份作出相關行為的意圖”。  

- 僅憑當事人本人認為或鄰居將其視為以自身名義的占有，不足以

構成占有名義的轉變。在法律層面上，要使該心素轉變獲得認可，

必須讓那些權利受轉變影響的人知悉。 

裁判書製作人 

何偉寧 



1 

128/2025 

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裁判 

 

卷宗編號： 128/2025 (民事及勞動訴訟上訴案) 

上訴人： 澳門特別行政區 (被告) 

被上訴人： 甲及乙 (原告) 

日期：  2026年 3月 4日 

* 

一、 概述 

原告們甲及乙針對被告們丙、不確定利害關係人及澳門特別行政

區向初級法院民事法庭提起宣告之訴，而該院於 2024 年 7 月 2 日裁

定有關訴訟不成立。 

原告們不服，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中級法院於 2025年 6月 19

日作出裁決，裁定有關上訴成立。 

被告澳門特別行政區不服上述裁判，向本終審法院提起上訴，有

關結論內容如下： 

A. 根據《民法典》第 1215 條的規定，臨時占有或單純持有僅在占有名

義發生轉變時，才能導致取得所有權。 

B. 占有名義的轉變，是一種原始取得占有的方式，其發生途徑有兩種：

(i) 權利持有人對其原以他人名義占有者提出反對；或 (ii) 第三人實

施一項抽象而言足以賦予持有人按該物權內容並因該內容而占有之

行為。 

C. 若想通過權利持有人對其原以他人名義占有者提出反對的方式發生

占有名義的轉變，持有人必須直接向其原以該人名義占有者表明其擬

以權利主體身分行事的意思。 

D. 臨時持有人所作出的反對，須對其原以該人名義占有者具有公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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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眾被上訴人是涉案獨立單位的承租人，即僅屬單純持有人；他們從未

對其原以之為名占有者或其繼受人作出任何明確的反對，因而並未轉

變其臨時占有的名義，仍為單純持有人。 

F. 此外，與原審法院(中級法院)之見解相反，並無任何已認定的事實足

以證明眾被上訴人曾對前占有人或其繼承人作出默示反對。 

G. 停止支付租金僅在伴隨對占有人之明確反對時，才可以作為占有名義

轉變之表徵；而本案並無此種行為。 

H. 眾被上訴人對不動產所實施之各項實質行為，並無差異化特徵，故不

足以被視為默示反對導致占有名義轉變之表現。 

I. 縱使存在默示反對(對此上訴人絕不認同)，由此取得之占有對前占有

人及其繼受人仍屬隱秘占有；根據《民法典》第 1222條及第 1225條

第 1款規定，該占有不屬時效取得所需之良好占有。 

J. 鑑於眾被上訴人既未對其原以之為名占有者或其繼受人作出明確反

對，默示反對亦不存在，應認定其並未取得涉案獨立單位之占有；他

們並未轉變占有名義，仍僅具有單純持有人的地位。 

K. 原審法院(中級法院)作出與此相反的裁決，認定被上訴人已藉時效取

得涉案獨立單位的所有權，顯然違反了《民法典》第 1187 條 e 項、

第 1190條、第 1215條、第 1212條、第 1222條及第 1225條第 1款

的規定。 

* 

原告們就上述上訴作出答覆，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425頁至第467

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 

二、 事實 

已認定的事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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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門[地址][大廈][單位]，作居住用途的獨立單位(物業標示編

號為 XXX)所在的樓宇建於長期租借批地 (concessão por 

aforamento)上，澳門特別行政區擁有田底權(domínio directo)。 

2. 上述獨立單位的利用權(domínio útil)登記在丙名下，丙是於

1970年 12月 28日透過買賣公證書買入該單位，取得登記登

錄在 GXX簿冊，編號為 XXXXX。 

3. 在 1996 年年中，一名自稱為丙侄子的人士丁，將上述獨立

單位以口頭方式租予原告們，並將單位鑰匙交給了原告甲。 

4. 原告們自此便搬進上述單位居住，並按先前的口頭協議每月

向丁支付港幣 1,200.00元租金。 

5. 原告們隨後從鄰居口中得知，業主丙早已去世，且未曾聽聞

其在澳門有親屬繼承相關財產，包括上述獨立單位。 

6. 當時，原告們心想既然該單位業主已經過世且無人繼承，故

自 1999 年 1 月起直至提起本訴訟之日，原告們將該單位視

為自己的物業來處理，再沒有向任何人士(包括丙及自稱為其

侄兒的丁)繳付單位租金。 

7. 自 1999 年 1 月起直至提起本訴訟之日，原告們隨即作出像

該單位的主人及所有人一樣的行為。 

8. 具體而言，自 1999 年 1 月起直至提起本訴訟之日，原告們

對上述獨立單位進行維修和保養工程，使之適合作居住用

途，又為上述獨立單位添購家具及電器。 

9. 自 1999 年 1 月起直至提起本訴訟之日，原告們支付上述獨

立單位的水費、電費、電話費、大廈管理費、房屋稅、其他

政府稅項及雜費等費用。 

10. 自 1999 年 1 月起直至提起本訴訟之日，原告們以業主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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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上述獨立單位所在樓宇的共同部分的管理。 

11. 在 2010年 12月份，原告們以單位業權人的身份與同一樓宇

其他單位的業權人一起簽署同意聲明書，以申請“低層樓宇

共同設施維修臨時資助計劃”的資助。 

12. 在 2012 年 2 月份，原告們以單位業權人的身份出席分層建

築物所有人大會，就大廈成立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事宜及

外牆廣告事宜作出決議。 

13. 除此之外，原告們及其女兒一直居住在上述獨立單位，生活

上的各種事務安排，均以該單位為中心，並以該單位為聯絡

地址。 

14. 在所有人面前，原告們如主人一樣，以他們認為最佳的方式

管理、使用和處置上述獨立單位。 

15. 自 1999 年 1 月起直至提起本訴訟之日，原告們一直相信其

為上述獨立單位的業權人，並一直以業權人的心態對該單位

進行管理、使用和處置。 

16. 周圍的鄰居均認同原告們是上述獨立單位的主人。 

17. 原告們從未遭到任何反駁或反對其等是上述獨立單位的主

人。 

18. 原告們取得該單位時並未使用任何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 

三、 理由陳述 

本上訴案的核心問題在於原告們是否對涉案的房屋存在占有。 

《民法典》第 1175條及第 1176條第 1款分別規定如下： 

第一千一百七十五條 

(概念) 



5 

128/2025 

占有係指一人以相當於行使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方式行事時所表現之管領

力。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 

(透過居中人行使之占有) 

一、 占有既得由占有人本人行使，亦得透過他人行使。 

二、 … 

眾所周知，占有“必須要由一項客觀要素和一項主觀要素構成，即體素

(corpus)與心素(animus)，前者指的是一個事實情況，即對相關物件所作的實質行

為，而後者則是一項心理要素，即以相關事實管領所對應之權利擁有者的身份作

出相關行為的意圖”1。 

初級法院認為從已證事實中不能得出原告們曾作出《民法典》第

1190 條所規定的占有名義轉變的行為，故沒有取得對房屋的占有(欠

缺心素)，繼而不能透過取得時效獲得相關房產的所有權。 

中級法院則持相反觀點，認為存在默示的占有名義轉變，故原告

們從相關的默示占有名義的轉變取得了房產的占有心素，繼而透過取

得時效獲得了該房產的利用權。 

哪一個觀點才是正確？ 

《民法典》第 1187條規定如下： 

占有藉下列任一途徑取得： 

a) 公開及重複作出相當於行使本權之實質行為； 

b) 由前占有人就標的物作出現實或象徵性之交付； 

c) 占有改定； 

d) 簡易交付； 

 
1 終審法院於 2019年 6月 6日在第 53/2019號案件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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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占有名義之轉變。 

另一方面，同一法典第 1190條則規定，“以他人名義占有標的物之持

有人就該人之權利提出反對時，得構成占有名義之轉變；第三人作出在原則上能

賦予上述持有人可使其持有轉為占有之相關物權之行為時，亦得構成占有名義之

轉變”。 

本終審法院於 2015年 3月 4日在第 2/2015號上訴案作出的裁判

中指出： 

「承租人單純不向房東繳納租金的行為本身 － 除此之外並未認定任何其

它重要事實 － 並不意味著他倒轉了占有的名義，並從此不再認為自己是承租

人，而是成為了所租用地方的主人。 

… 

一如 PIRES DE LIMA和 ANTUNES VARELA2所說，“以他人之名義占有時，

持有人必須直接(透過司法或非司法途徑)讓該人知悉其以權利人的身份作出行為

的意圖”」。  

從比較法中，葡萄牙的司法見解3持同一觀點立場。 

本案的原告們並沒有向房屋的所有人或其繼承人，或向將房屋出

租給他們的那位自稱是房東侄子的丁表示不再認為自己是承租人，而

是成為了所租用地方的主人。 

上述的不作為是否令原告們繼續以持有人(承租人)的身份在對相

關的房屋行使管領力，而非以占有人(主人)身份？ 

 
2 PIRES DE LIMA 與 ANTUNES VARELA 合著：《Código Civil Anotado》，科英布拉出版社，
第三卷，第 30頁。 

 
3  例如葡萄牙里斯本中級法院於 2023 年 10 月 31 日在第 8307/13.0T2SNT-XB.L2 號及
8307/13.0T2SNT-XE-1 號上訴案、埃武拉中級法院於 2023 年 9 月 28 日在第 1253/21.6T8ENT.E1

號上訴案、波爾圖中級法院於 2016年 9月 13日在第 2134/10.4TBVNG.P1號上訴案、葡萄牙最高
法院於 2010 年 6 月 24 日在第 106/06.2TBFCR.C1.S1 號上訴案，以及基馬拉斯中級法院於 2023

年 12月 19日在第 6580/21.0T8BRG.G1號上訴案中作出的裁判。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ca_esv=f845591e1947aef4&q=%E6%B3%A2%E7%88%BE%E5%9C%96%E5%8D%80&stick=H4sIAAAAAAAAAONgVuLUz9U3MK3Iy8tYxMrzbPOi5x37ns6Z9rS3AQCi7DcWHAAAAA&sa=X&ved=2ahUKEwjJgdDU7a2SAxVmk68BHXM5PP4QmxN6BAghE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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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尊重不同見解下，我們答案是肯定的。 

雖然涉案房屋的原所有人可能已死亡(或下落不明)，且不知悉其

有否繼承人，但這並不代表原告們不能作出《民法典》第 1190條所規

定的占有名義轉變之行為，例如他們可以透過在報章刊登公告的方

式，宣告自己以所有人的身份管領有關房屋。 

即使因不知悉所有人是否仍在生，導致原告們未能就該所有人之

權利提出反對這一事實並不代表不需作出占有名義的轉變。 

就同一司法見解，可參閱中級法院於 2019 年 5 月 23 日在第

1006/2018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 

另一方面，既然是由自稱是房東侄子的丁把房屋出租給原告們並

收取相關的租金，那原告們至少應該向丁表達對房屋管領心素的轉

變。 

雖然丁並非相關房屋的所有人，故原則上不能自行將房屋出租給

原告們，但這點並不代表原告們會因租賃合同無效而獲得占有的心

素。 

原告們從沒有質疑租賃合同的有效性，故一直有向丁繳付租金。

申言之，原告們受領有關房屋時，內心是認為自己是承租人；沒有再

交租亦不是因為租約無效，而是知悉相關房屋的所有人已去世，且在

澳門沒有親屬繼承相關財產。 

無可否認，根據已證事實，原告們自身存在心素的改變，但該心

素轉變並沒有讓房屋的原占有人/所有人(不論是法律上的或事實上的)

所知悉，故不足以被認定存在占有名義的轉變。 

從比較法中，葡萄牙最高法院分別於 2014 年 3 月 20 日在第

3325/07.0TJVNF.P1S2 號案件及於 2009 年 6 月 16 日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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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3.0TBRMR.S1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4中指出： 

“僅憑臨時持有者有意將占有名義作出轉變，並不足以認定存在占有名義的

轉變；反對者必須採取明確的實質或法律行動，表明其意圖基於反對行為，以該

物之權利人身份行事，且該行動係針對原占有者，並為原占有者所知悉。然而在

本案中，很明顯的是，並未證實原告知悉被告改變了心素，因為被告從未在司法

或司法外程序中明確告知原告方其打算作為車庫所有權人行事的意圖。因此，由

於占有名義未發生轉變，被告從未真正以自身名義成為該不動產的實際占有者，

因此既未取得該不動產，也無法通過取得時效取得該不動產，因為取得時效所需

的時間甚至尚未開始計算(《民法典》第 1290 條)。對此，上訴人援引第 1252 條

第 2款的規定作為辯護理由是徒勞的。事實上，該條款所確立的推定僅在存在疑

義時方能適用，如條款所述，而不適用於排除所主張權利所有權的明確情況”。

(第 3325/07.0TJVNF.P1S2號案件) 

“持有人應直接向以其名義占有的人(無論以司法途徑或司法外途徑)表明其

作為權利人行事的意圖。  

僅聲稱有意轉變占有名義，並主張該意圖已體現於臨時持有者的行為中，並

不足夠；重要的是，該「轉變」必須明確針對臨時持有者所代表之人，透過其已

知或可知的公開行為，否則該行為將不具法律效力，因為那些可能對這個所宣稱

的占有名義的轉變作出反應之人並不知情，這完全違反了善意原則”。(第

240/03.0TBRMR.S1號案件) 

此外，葡萄牙基馬拉斯中級法院於 2023 年 12 月 19 日在第

6580/21.0T8BRG.G1號案中作出的裁判亦指出： 

“僅憑本人認為或鄰居將其視為以自身名義的占有，不足以構成占有名義的

轉變。在法律層面上，要使該心素轉變獲得認可，必須讓那些權利受轉變影響的

 
4 載於www.dgsi.pt。 

http://www.dgs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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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悉”。 

雖然本終審法院於 2021年 10月 15日在第 12/2021號上訴案作出

的裁判中認為應重視繳納相關房產的稅項及不支付租金的事實，因該

等事實有可能顯示出占有的心素(詳見相關裁判第 27頁)，然而每個案

件均是獨立的個案，當中的事實不盡相同。更重要的是，第 12/2021

號上訴案是一特定保全程序(占有之臨時返還)，當中所要求的僅是相

關權利確有可能存在(而非確實存在)，且在保全程序中就事實事宜所

作之審判及在該程序中所作之終局裁判對主訴訟之審判不產生任何

影響(見《民事訴訟法典》第 332條第 1款及第 328條第 5款之規定)。 

在本案中，由於原告們沒有根據《民法典》第 1190條之規定作出

明確的占有名義轉變行為，故他們直至提起本訴訟之日(2021 年 4 月

26 日)時，仍是以持有人身份管領有關房屋，並非以占有人身份。雖

然原告們透過提起本案作出了占有名義的轉變，從而取得了占有，然

而有關時間並不足以透過取得時效獲得該房屋的所有權/利用權。 

最後我們希望強調的是，本案的原告們是基於租賃(不論該租賃合

同是否合法有效)而取得相關房屋的管領，而不是無因下取得，故僅是

持有人而不是占有人，需作出《民法典》第 1190條所指的反對行為才

構成占有名義的轉變。 

基於此，應廢止被上訴的中級法院裁判，維持初級法院的判決。 

* 

四、 決定 

綜上所述，裁定被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

訴的裁判，維持初級法院的判決。 

* 

全部訴訟費用由原告們承擔，本上訴的司法費訂為 15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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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適當通知。 

* 

2026年 3月 4日 

何偉寧 

宋敏莉 

司徒民正  

 


